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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  紀律評議裁決條例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日第一屆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制定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七日第二屆第一次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一九九○年十月七日第四界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二、十三日第五屆第三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制定 

一九九四年四月三十日、五月一日第六屆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一九九七年九月廿七、廿八日第七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一九九九年五月八、九日第八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二○○○年七月十五、十六日第九屆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二○○四年四月十日第十屆第一次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二○○四年七月十八日第十一屆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二○○六年七月二十二、二十三日第十二屆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第十三屆第一次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二日第十四屆第一次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二○一六年四月九日第十六屆第一次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第一篇 總則 

第一條 本條例依據本黨黨章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制定

之。 

第二條 違紀行為，分各級組織之違紀及黨員言行之違紀二

類。 

第三條 黨員違紀行為之處分，依輕重種類如下： 

一、 警告。 

二、 停權。 

三、 除名。 

第四條 停權指停止黨章第六條規定權利之全部。 

停權最高不得超過三年。 

第五條 除名指開除黨籍，被除名者喪失本黨黨籍。 

經中央評議委員會決定之違紀案，不得再行異議。但

黨主席處分案得向全國黨員代表大會申訴。 

第六條 處分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本數計算。 

第七條 各級組織違紀之處分，種類如下： 

一、 撤銷違紀決議。 

二、 撤銷該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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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開譴責。公開譴責應於中央黨部公告譴責文

並行文各級黨部周知。 

第八條 處分自裁決確定之日起算。 

前項裁決確定之日，指當事人於收受各級評議委員會

裁決理由書十五日內未申訴者。 

第八條之一   黨員之處分，若其違紀之相關案件嗣後獲不起訴

處分或經各級法院判決無罪者，得回復原有權

利。 

第九條 違紀行為如於裁決確定後，再犯本法所規定之違紀行

為者，應加重處分至二分之一。 

第十條 追訴權，自違紀行為發生之日起算，一年內不行使而

消滅。 

第十一條 違紀行為如有類似刑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或其

他刑事法規中相關情形者，準用各該條文之規定。 

 

第二篇 分則 

違紀參選、違紀助選 

第十二條 本黨黨員未經提名違紀參選者，應予除名處分。 

第十三條 本黨黨員經提名後放棄參選者，應予除名處分。但

經中央執行委員會同意退選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為非本黨黨員及本黨違紀參選者助選，應予除名以

下之處分。但該選區無本黨提名候選人，且經該選

區所屬黨部執行委員會決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違紀助選行為，種類如下： 

一、 公開發表支持非本黨提名候選人之言論。 

二、 公開攻擊本黨提名候選人。 

三、 擔任或列名為非本黨提名候選人競選活動有

關之職銜。 

四、 其他損害本黨及本黨提名候選人形象之助選

或助勢行為。 

違紀助選之時點，以本黨公佈提名候選人時為準。 

 

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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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本黨黨員於黨內外各項選舉中，以金錢或重大利益

影響選舉人之投票行為者，應予除名處分。 

前項行為中收受金錢或重大利益者，應予停權一年

以上，三年以下處分。 

 

違反廉政專職公約 

第十六條之一   本黨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直

轄市議員、準直轄市議員及縣市長當選人，

違反「廉政專職公約」者，視情節輕重，應

予以除名或停權之處分。 

 

妨害投票、開票 

第十七條 本黨黨員於黨內、外各項選舉中舞弊者，應予除名

或停權三年處分。 

前項舞弊行為，種類如下： 

一、 偽造、變造黨籍資料。 

二、 冒名投票。 

三、 選務人員於投開票日之舞弊行為。 

四、 扣留黨員之黨證致無法投票者。 

五、 其他舞弊行為。 

第十八條 本黨黨員於黨內各項選舉中，妨害投、開票之進行

者，應予除名或停權二年以上處分。 

 

恐嚇、傷害 

第十九條 本黨黨員關於黨內事務，以暴力脅迫或傷害他人或

毀損財物者，應予除名或停權二年以上處分。 

第二十條 本黨黨員關於黨內事務，以言語恐嚇他人致生畏懼

者，應予停權一年以下處分。 

 

妨害名譽 

第二十一條 本黨黨員關於非政治事務觸犯刑法者，依其破壞

本黨名譽之輕重，應予除名以下處分。 

第二十二條 本黨黨員未經黨內合法程序，擅自召開記者招待

會或散發傳單，直接做不實之人身攻擊本黨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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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本黨，致相對人之名譽受損者，應予停權二年

以下處分。 

本黨提名之候選人，於選舉期間，對本黨同志做

不實人身攻擊，致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

二條，經判刑確定者，應予停權三年之處分。 

第二十三條 檢舉人故意向各級執行委員會做不實之檢舉，致

他人名譽受損者，應予停權二年以下處分。 

第二十四條 意圖侮辱本黨而公然毀損本黨黨旗、黨證、黨徽

或其他象徵黨之物品者，應予停權一年以下處

分。 

 

瀆職 

第二十五條 黨務人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或違背職務之行為，

要求期約、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者，應予

除名或停權二年以上處分。 

第二十六條 黨務人員或從政黨員對主管或監督之事務，直接

或間接進行非法圖利者，應予除名或停權一年以

上處分。 

第二十七條 黨務人員未經正常管道，洩露或交付黨內之機密

文書、圖表或物品者，處停權一年以上處分。 

第二十八條 黨務人員明知不實之事項，而故意登載於職務所

掌之黨務文書，足以損及黨或他人者，應予停權

二年以下處分。 

第二十九條 黨務人員就黨內事務，偽造他人或組織之印文、

署押或文書者，應予停權一年以下處分。 

過失者處停權半年以下處分。 

 

其他 

第三十條 黨員毀棄、損壞黨部所有之物或致令不堪使用者

應予停權二年以下之處分。 

第三十一條 黨員意圖使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

侵占、挪用為自己對於黨物或公益所持有之物

者，應除名或停權一年以上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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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本黨黨員入黨後參加其他政黨者，應予除名處

分。 

第三十三條 本黨擔任民意代表之黨員，違反黨團議事運作

時，黨團得依其紀律處理辦法處理之，惟其情節

重大者，應予除名以下之處分。 

第三十三條之一   本黨黨員擔任中央政府之各級職務者，不得

同時擔任任何派系職務，或參加派系運作

活動。 

違反前項之規定，或利用職務之便，圖利

任何個人或派系組織、團體者，應予以除

名或停權一年以上之處分。 

第三十四條 黨內各組織未經授權，而以中央黨部或其他組織

名義進行活動，該活動負責人應予停權二年以下

處分。 

第三十五條 黨務人員故意違背黨內職務致黨譽或財務受損

者，應予停權二年以下處分。 

第三十六條 評議委員會或執行委員會於調查違紀案件時，證

人黨員對案情事實之陳述，故意為虛偽之陳述

者，應予停權二年以下處分。 

第三十七條 黨員偽造、變造黨證應予停權一年以下處分。 

第三十七條之一   黨員代他人繳納黨費，依情節輕重應予除名

以下之處分，但如與被代繳者互為三親等

以內之親屬者，不在此限。 

黨員之黨費由他人代為繳納者，除得證明

其本人並不知情者外，應予停權二年以下

之處分。但如與代繳者互為三親等以內之

親屬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八條 黨員之其他違紀行為，得依情節輕重，應予除名

以下處分。 

適用本條款時必須無其他條款足資適用，且須出

席執行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提案、評議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通過。 

 

第三篇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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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之管轄 

第三十九條 本黨黨員之違紀行為處罰程序由其黨籍所屬地方

黨部執行委員會提案，送評議委員會裁決。但違

紀黨員如係中央執行委員、中央評議委員、中央

民意代表、直轄市議員、準直轄市議員、各縣市

以上行政首長及其他重要從政黨員應直接由中央

執行委員會提案送中央評議委員會調查、裁決。 

中央評議委員會建請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之案

件，若中央執行委員會未於三十日內提案，中央

評議委員會得逕行裁決。 

但第二類公職人員初選期間之違紀行為，得由黨

主席提案，經中央評議委員會逕行裁決。不受前

二項限制。 

第四十條 地方執行委員、評議委員之違紀行為，得由上級

執行委員會提案，經該級評議委員會裁決；縣市

議長、副議長選舉違紀行為或提名後之違紀助選

行為亦同。 

第四十一條 違紀案件如係黨內賄選案，妨礙投開票者，執行

委員會應直接送中央評議委員會裁決。 

違紀競選案件依公職候選人提名條例第十二條之

規定處理。 

第四十二條 民意代表於議會中之違紀行為，議會黨團得直接

送評議委員會裁決。 

第四十三條 案件之管轄有爭議，由中央評議委員會裁決。 

 

迴避 

第四十四條 當事人如認某評議委員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可於調查日前以書狀申請該委員迴避。 

如經該評議委員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該委員即必須迴避。 

申請人之一方只限申請一次，而且以一人為限。 

 

輔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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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條 違紀人得選任本黨黨員一人充當輔佐人，違紀人

之一方如有多數時，亦同。 

第四十六條 申請輔佐人時，應於調查日前以書面告知評議委

員會，不同層級的評議委員會應另行提出申請。 

 

調查程序一 

第四十七條 調查程序之當事人為違紀人、提案人。 

第四十八條 評議委員會主委（召集人）為調查程序會議之主

席，指揮整個調查過程之進行。 

第四十九條 違紀案件之申訴應以書面記載事實、理由、當事

人姓名、黨籍且申訴書應檢附下級評議委員會之

裁決理由書。 

第五十條 評議委員會收到申訴書時應立即將影印本送達對

造並請對造作書面答辯。 

第五十一條 調查之通知應至少於開會三日前以書面送達當事

人。 

第五十二條 調查會議主席於言詞調查程序開始時，應先陳述

案情。 

第五十三條 會議主席陳述完案情後，由提案人先行陳述，陳

述完後由違紀人之輔佐人先行詰問，再由評議委

員會委員詰問。 

第五十四條 前條由評議委員會委員詰問完畢後，由違紀人陳

述，若違紀人有輔佐人時由輔佐人代為陳述，但

違紀人必須接受評議委員會委員之詰問，若違紀

人未到場，輔佐人無陳述之權。 

第五十五條 調查程序中陳述、詰問若與調查程序無關，主席

得立即給予制止，輔佐人或委員亦得請求主席給

予制止。 

第五十六條 評議委員會委員如於言詞調查程序中，認主席未

依本條例指揮程序者，得提出異議。 

 

調查程序二 

第五十七條 當事人、評議委員會得於開會時聲請證人到場說

明，評議委員會不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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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條 評議委員會、輔佐人得詰問證人，詰問不當時，

主席得制止。 

第五十九條 證人接受詰問時，主席得令違紀人、提案人暫時

退場。 

第六十條 提案人經通知後未到場陳述，評議委員會得逕行

裁決。 

第六十一條 違紀人若有正當理由於調查日無法到場時，應於

開會前以書面獲得會議主席之許可，否則評議委

員會得逕行裁決。 

 

違紀案件之裁決 

第六十二條 評議委員會於最後裁決前之討論，當事人均應退

場。最後裁決前之討論除與案件顯然無關外，主

席不得任意制止委員發言。 

 

違紀案件之裁決 

第六十三條 評議委員會於違紀案件之表決，應就是否構成事

實、是否處分及處分之輕重逐項表決。 

第六十四條 違紀案件經評議委員會充分討論後，若有可調查

之證據尚待調查或其他原因，委員得提案移下次

會議再作調查。 

第六十五條 評議委員會之裁決結果應書寫裁決理由書詳載事

實、理由且應送達當事人。 

第六十六條 違紀人、檢舉人、提案單位對評議委員會之裁決

不服者，得於收受裁決理由書後十五日內，向上

級評議委員會申訴，經中央評議委員會決議之違

紀案不得再行異議，但黨主席之處分案應再送全

國黨員代表大會議決。 

第六十七條 除名之處分案若違紀人未於規定期間申訴，上級

評議委員會應於裁決後三十日內自動評議。 

第六十八條 執行委員會受理違紀案件之檢舉後，應於三十日

內決定提案，評議委員會受理執行委員會之提案

後，應於三十日內開始調查，六十日內裁決；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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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不調查或不提案或不裁決，檢舉人得逕向上級

執行委員會申訴。 

 

裁決之無效 

第六十九條 地方評議委員會之裁決，有下列情形，中央評議

委員會無須經申訴，得逕行宣告 ”無效” 。 

一、 未經執行委員會提案，評議委員會逕行裁

決。 

（違紀競選、第三十九條二項、第四十條

例外） 

二、 違反有關案件管轄之規定。 

三、 評議委員會未達合法會議人數，逕行裁

決。 

四、 裁決已確定案件重複裁決。 

五、 裁決嚴重違反本黨體制。 

經宣告無效之判決，中央評議委員會應依程序追

究相關失職人員之責任。 

第七十條 中央評議委員會之裁決如有前條情形，中央執行

委員會得決議提請中央評議委員會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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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仲裁條例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二、十三日第五屆第三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制定 

一九九四年四月三十日、五月一日第六屆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一九九七年九月廿七、廿八日第七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二○○○年七月十五、十六日第九屆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二○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第十八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第一條 本條例依據本黨黨章第三十條第三項之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本黨由仲裁委員會職掌仲裁事宜。 

第三條 仲裁委員會仲裁之項目如下： 

一、 有關本黨中央機關間之重大爭議。 

二、 有關本黨地方機關與中央機關間之重大爭議。 

三、 有關本黨黨員與中央機關間之重大爭議，但懲

戒案之仲裁，以程序上有重大瑕疵者為限。 

第四條 仲裁委員會解釋黨章，但黨章第十九條第（五）款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五條 仲裁事件由仲裁委員會互推委員三至五人組成合議

庭，並互推一人為主審。 

第六條 仲裁委員自認為對仲裁事件有偏頗之虞者，得自行迴

避。 

仲裁事件之當事人，亦得以書面具理由向仲裁委員會

主任委員申請迴避。其應否迴避，由仲裁委員會決定

之。 

第七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款相互爭議之中央機關，第三條第

二款相互爭議之地方機關與中央機關，第三條第三款

相互爭議之黨員與中央機關，其一方得以書面向仲裁

委員會申請仲裁。 

第八條 仲裁委員會受理仲裁之申請後，應通知爭議雙方之當

事人，到庭說明。如有必要時，並應調查事實。仲裁

委員會於仲裁前得試行調解。申請人於評斷書完成

前，得撤回仲裁之申請，但審理開始後撤回者，應得

相對當事人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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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對前條仲裁程序，應允許黨員旁聽。但為維護本黨利

益或當事人利益時，得禁止之。對有關合議庭程序之

決定不服者，得向仲裁委員會提出異議，由全體會議

決議之。 

第十條 仲裁委員認為審理已達到可為評斷之程度時，應宣告

終結。並依當事人之爭議事項，於五日內作成評斷

書，送達當事人。 

評斷書應記載當事人姓名或組織名稱、評斷主文、事

實、理由、及年、月、日，並記載仲裁委員之姓名。 

第十一條 仲裁委員應以獨立超然之立場，執行任務。 

第十二條 爭議事項經評斷者，不得再行異議。調解成立者，

與評斷書有相同效力。 

第十三條 違反仲裁委員會之評斷書或調解之決定而情節重大

者，得由仲裁委員會移交評議委員會論處。 

第十四條 仲裁程序不收費用。但因調查證據所引起之費用，

得於評斷時決定由違反黨紀或有過失之一方負擔。 

第十五條 本條例經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實施，其修改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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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 黨員及組織獎勵辦法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日第五屆第廿四次中常會制定 

一九九二年七月廿九日第五屆第卅一次中常會修正 

二○○○年一月五日第八屆第六三次中常會修正 

二○○○年十月四日第九屆第一次中執會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黨黨章第二十九條第四項之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受獎勵對象有：各級組織及黨員二種。 

第三條 各級組織之活動對闡揚黨章、黨綱或貫徹本黨決議而

有顯著貢獻者，經上級組織之執行委員會提請同級組

織之評議委員會決議通過後，予以獎勵之。 

第四條 各級組織之獎勵，分為下列二種方式： 

一、 獎狀。 

二、 獎座。 

三、 其他經評議委員會同意之方式。 

第五條 黨員之言行對本黨黨章、黨綱、決議、政策具有顯著

貢獻者，經所屬黨部執行委員會提請該黨部評議委員

會決議通過後，予以獎勵之。 

黨員貢獻重大或情節特殊，得由上級組織執行委員會

提請同級組織之評議委員會決議通過後予以獎勵。 

第六條 黨員之獎勵，分為下列四種方式： 

一、 獎狀。 

二、 獎牌。 

三、 獎座。 

四、 其他經評議委員會同意之方式。 

第七條 本辦法經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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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  廉政條例 
 

 

二○○六年七月二十二、二十三日第十二屆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制定 

二○○八年七月二十日第十三屆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第十三屆第一次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二○一六年四月九日第十六屆第一次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二○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第十八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第一條 本條例依據本黨黨章第三十條之一第三項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違反廉政行為之範圍如下： 

一、 涉犯貪污、詐欺或恐嚇取財之罪者。 

二、 涉犯刑法有關殺人、重傷、搶奪、強盜、恐嚇、

擄人勒贖之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洗錢防制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

罪，或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所稱之性侵害犯

罪或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有關之罪者。 

三、 涉紀律評議裁決條例第十六條、第二十五條至第

二十九條者。 

四、 其他有涉及違反廉政、違反利益衝突迴避或使用

特權之行為而影響本黨名譽者。 

第三條 廉政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對具有下列身分之本黨黨

員涉嫌違反廉政行為事件時，得予約詢： 

一、 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直轄市市長、縣市

長、直轄市及準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

長、鄉鎮市民代表。 

二、 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評議委員會委員。 

三、 依中央黨部組織規程由主席任命之政務人員。 

四、 由總統任命之人員及特任、特派之人員。 

五、 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人員。 

六、 於國、公營事業、政府轉投資事業、政府出資成

立之財團法人及非營利基金擔任政府代表之人

員。 

七、 第一款人員之配偶、直系血親尊親屬、卑親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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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配偶。 

第四條 本會獨立行使職權，職權如下： 

一、 受理違反廉政行為之檢舉。 

二、 針對違反廉政行為事件進行調查。 

三、 對違反廉政行為事件作出裁決。 

以非書面、匿名或欠缺具體事證檢舉前條之人員違反廉

政行為時，得不予受理。 

第五條 本會於受理檢舉、中常會之決議或其他情事知有違反廉

政行為嫌疑者，應指派委員，立即開始調查，並依調查

結果作出裁決。被調查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

停止調查：  

一、 已接受刑事偵查或審判中。 

二、 心神喪失者。 

三、 患有重大疾病。 

四、 其他必要情形。 

本會之調查過程不公開。 

本會委員有應迴避之情事者，應不參與調查及審閱案

卷。 

第六條 本會所調查違反廉政行為事件，如經法院判決有罪者，

本會應停止調查，逕予停權或除名之處分。停權最高不

得超過五年。 

前項裁決處分決定後，原有罪判決經改判為無罪者，

本會得廢止原處分。 

第一項情形經本會四分之三決議者，得繼續調查。 

第七條 除前條情事外，本會調查違反廉政行為事件後，得作成

警告、停權或除名處分之裁決。應予除名處分之範圍另

以表定之。 

本會於作成不利益處分裁決前，應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

機會。 

經除名裁決者，得於接獲裁決書十日內備具理由提起復

議。經三分之二以上委員之決議得撤銷除名處分。當事

人對本會之復議裁決不服時，且認程序上有重大瑕疵

者，得向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 

第八條 本黨黨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本會調查屬實者，本會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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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警告、停權或除名處分： 

一、 故意向本會做不實檢舉者； 

二、 以召開記者會或文字、影音與圖像、演講或他

法，公開對第三條所規定之黨員做不實之指摘

者； 

三、 無正當理由拒絕本會約詢者； 

四、 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本會必要之文件、證據者； 

五、 故意向本會為不實之陳述者。 

第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本會得視情節予以簽結或作不予處

分之裁決： 

一、 未違反廉政行為。 

二、 已罹時效消滅。 

三、 因本黨其他機關已作除名處分。 

四、 被調查人死亡。 

五、 其他不再有必要調查者。 

第十條 違反廉政行為，自行為終了之日起至本會立案調查之

日止，已逾十年者不予處分。 

第十一條 本會設書記處，置執行秘書一人，承主任委員之命協

助調查並綜理行政事務；秘書若干人，協助調查，並

負責記錄、文書、總務、資料事務，均為專任。 

第十二條 本會為調查違反廉政行為，得制定相關內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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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應予除名處分表 

 

黨員違反下列廉政行為經調查屬實者，應予除名處分，但情況特

殊者不在此限： 

一、 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至第 6 條之罪其所得逾新台幣五十萬

元者。 

二、 犯刑法第 271 條、第 272 條殺人罪，第 278 條第 2 項重傷致

死罪，第 325 條、326 條搶奪罪，第 328 條至第 334 條強盜

罪，第 347 條至 348 條之 1 擄人勒贖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第 3 條、第 4 條及第 9 條之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 條至

第 6 條之罪，洗錢防制法第 14、15 條之罪，槍砲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第 7 條至第 13 條及第 16 條之罪，刑法第 221 條、

第 222 條、第 226 條、第 226 條之 1、第 229 條妨害性自主

罪，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1 條至第 40 條之罪。 

三、 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其不當交易行為金額逾新

台幣五千萬元者。 

 


